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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 114學年第 2學期課程大綱 

課程名稱(中文)： 法律倫理學 

先修科目或 

先備能力：  
無 

課程概述：  

「法律倫理學」之目的並非限制法律人的行為，而是協助法律人（包

括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、法務人員等）解決實際執行法律工作時可能面臨

的道德難題。由於「法律倫理學」並非國家考試科目，再加上有些人將該

項科目視為「法律學門的生活與倫理」，「法律倫理學」在法學教育中一

直是被忽略的科目。在台灣社會對法律人（尤其是司法官、檢察官與律師）

有普遍偏見的今天，本課程更形重要。 

學習目標：  

本課程將以主題講授與討論的方式來進行，使修課學生瞭解法律倫理

學之內涵、重要性與影響，期能幫助修課學生在日後從事實務工作時具備

一定知能來解決可能遭遇的專業道德問題。 

教科書： 
鄭津津，法律倫理學，5版，2025年。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

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 

 

教學要點概述：  

1. 教材編選： 自編教材 教科書作者提供  

2. 教學方法： 投影片講述 板書講述  

3. 評量方法： 上課點名與表現 20%, 小考 0%, 作業 0%, 程式實作 0%,  

實習報告 0%, 專案 0%, 期中考 40%, 期末考 40%,  

期末報告 0%, 其它 0%  

4. 教學資源： 課程網站 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實習網站  

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  

課程進度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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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週：課程介紹 

第二週：專業自律（一） 

第三週：專業自律（二） 

第四週：律師對委託人的義務（一） 

第五週：律師對委託人的義務（二） 

第六週：律師的保密義務（一） 

第七週：律師的保密義務（二） 

第八週：律師的真實義務  

第九週：期中考 

第十週：法官倫理（一）  

第十一週：法官倫理（二） 

第十二週：法官倫理（三） 

第十三週：檢察官倫理（一） 

第十四週：檢察官倫理（二） 

第十五週：檢察官倫理（三） 

第十六週：期末考 

 


